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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禅市监消〔2023〕7 号

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关于
规范处置滥用投诉、恶意举报行为的

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南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机关各内设机构、投诉举报中心:

《关于规范处置滥用投诉、恶意举报行为的暂行规定》业经

区司法局审核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

中如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反映。

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（联系人：孔丽敏、蒋路瑶，联系电话：8227079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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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处置滥用投诉、恶意举报行为的
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锚定区委区政府建设“六最”现代化禅城、打造

“佛山之心”战略目标，助力持续优化我区营商环境，防范因牟

利性投诉举报行为过多占用有限行政资源，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

护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

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以及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

监管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

展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禅城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滥用投诉行为，是指基于利益驱使，违

背诚实信用原则，借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名，实质以索取高额

赔偿为目的而提起的不当投诉行为。

是否属于滥用投诉行为，可以从是否以牟利为目的、是否因

生活消费需要、是否知假买假、购买的商品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

费需要，以及结合投诉的频次及专业化、格式化投诉书面材料等

具体内容进行综合判断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恶意举报行为，是指以牟利为目的，以

公益性打假为名，明知无违法行为或者违法行为轻微，为索取举

报奖励或者迫使经营者赔偿而提起的不当举报行为。

是否属于恶意举报行为，可以从是否以会对被举报人产生不

利后果为要挟、是否明知违法事实不存在或轻微、是否与滥用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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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行为相捆绑，以及结合举报的频次及专业化、格式化举报书面

材料等具体内容进行综合判断。

第四条 对滥用投诉、恶意举报行为的认定，应当与一般消

费者投诉、举报进行区分。

第五条 处置滥用投诉、恶意举报行为，坚持依法行政和分

类办理原则，依照法定程序分别对滥用投诉和恶意举报行为进行

相应处理。

第六条 对投诉行为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形从以下方面综合核

查，符合其中一项即认定为滥用投诉行为：

（一）购买商品（包括服务，下同）的数量或者次数明显超

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；

（二）明知或应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商品的；

（三）因购买商品获得惩罚性赔偿后，再次购买相同商品的；

（四）向同一经营者或同行业经营者重复购买相同或相似的

商品，并就相同或相似商品提起投诉的；

（五）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中所要求提

供的投诉人基本信息虚假，如不同投诉人使用同一手机号码、同

一地址等有明显组织策划的；

（六）不配合办案单位核实验证身份信息以及无法提供消费

关系证明和其他相关证据材料的；

（七）一次发起 3件以上（含本数）投诉或者 3人以上（含

本数）同一时间段内对同类事项进行重复投诉，投诉内容、请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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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格式化特点的；

（八）行为人投诉的数量、相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数量

有明显异常的；

（九）其他符合以索取高额赔偿为目的等滥用投诉特征的行

为。

第七条 对第六条规定所列情形的投诉，经认定属于滥用投

诉行为的，依法作出如下处理：

（一）不予受理。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

法》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，对投诉不予受理。并依据《市场监

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在收到投诉之日

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不予受理决定告知投诉人。

（二）终止调解。如投诉已经受理，且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

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，终止

调解。并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

条第二款规定，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

诉人和被投诉人。

第八条 对举报线索应当依法进行核查。经核查有下列情形

的，认定为恶意举报行为：

（一）以提起举报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、向媒体曝光等为

要挟，胁迫或变相胁迫经营者支付赔偿金的；

（二）通过“调包”“夹带”“造假”等方式，虚构或者捏

造违法事实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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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符合以牟利为目的等恶意举报特征的行为。

前款所称“调包”，是指暗中用准备好的缺陷商品，与经营

者在售的合法商品进行调换；“夹带”，是指暗中将准备好的缺

陷商品藏入经营者其他在售的合法商品之中；“造假”，是指没

有事实依据，故意捏造、虚构经营者的违法事实。

第九条 “吹哨人”、内部举报人提起的举报，不属于恶意

举报行为。

“吹哨人”提起的举报事项，是指依照普通生活经验难以发

现、社会公众尚未知晓的违法行为线索。

内部举报人提起的举报事项，是指经营者内部人员就该经营

者涉嫌存在违法行为而提起的举报线索。

第十条 对第八条规定所列情形的举报，经认定属于恶意举

报行为的，依法采取如下处理措施：

（一）收集实名身份信息。如举报人要求告知是否立案的，

应当要求其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和有效联系方式；对不同具名举报

但共用电话、通讯地址等联系方式的，可以根据需要核实举报人

身份信息；

（二）严格适用举报奖励。全面落实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

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要求，对不属于举报奖励范围的，应

当明确告知举报人。

第十一条 对滥用投诉、恶意举报行为作出处理决定或者采

取处理措施的，应当使用统一、规范的格式文书，载明事实、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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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、依据、结论等事项，并告知滥用投诉、恶意举报行为人应当

承担的法律后果。

第十二条 市场监管部门建立投诉举报异常名录。异常名录

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、联系地址、投诉

举报数量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、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数量、主

要诉求、涉及领域或商品服务类别等内容。

投诉举报异常名录不得对外公示发布。

第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不定期对滥用投诉、恶意举报行为

信息进行分析研判，在处置过程中如发现涉嫌敲诈勒索、诈骗等

行为，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涉及食品、药品领域质量问题的投诉举报行为，

不适用本规定。

第十五条 各镇（街道）办理属于下放事权范围的市场监督

管理类投诉举报，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
抄送：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24日印发


	



